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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庇護工場辦理庇護性就業服務進用庇護性就業者應注意事項 

一、經直轄市、縣(市)勞工主管機關許可設立或接受政府委託辦理之庇護工

場，應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設立管理及補助準

則之相關規定，提供庇護性就業服務及進用庇護性就業者。 

為保障庇護性就業者之人身安全，庇護工場僱用專職、兼職人員、庇護性

就業者或召募志願服務人員，應向所在地勞政主管機關申請核轉查閱應徵

者或應從事服務者有無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資料。 

二、庇護工場應掌握市場脈動、建立健全之財務制度、強化經營管理制度及擴

展行銷通路，俾以提升營運之經濟效益，達到永續經營之目標。庇護工場

應維護庇護性就業者之勞動權益、積極協助庇護性就業者提升工作能力。 

三、庇護工場應提供庇護性就業者就業支持、就業轉銜及相關服務。 

四、庇護性就業服務流程如下： 

(一)有庇護性就業需求之身心障礙者，經地方政府職業重建服務窗口接案

及職業輔導評量單位評估後，依職業輔導評量結果，及庇護工場出缺

情形派至適合之庇護工場。庇護工場得評估是否進用，經評估無法進

用者，由職業重建窗口轉介其他適當單位及服務體系。 

(二)庇護工場得依庇護性就業者之產能核薪，惟應參照本部所定「身心障

礙庇護性就業者產能核薪注意事項」辦理，薪資議定後，應依直轄市

縣(市)勞工主管機關所定相關程序或作業方式報請核備。 

(三)庇護工場進用庇護性就業者，應於到職當日為其辦理勞工保險、就業

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其他社會保險，並與其簽

訂書面契約及遵守相關勞動法規之規定。 

(四)庇護工場僱用庇護性就業者，至少每2年應辦理1次工作能力評估，並

依評估結果及意願，繼續提供庇護性就業工作、轉任為一般員工、轉

介至一般職場，或轉銜社政、醫療等相關服務資源提供後續適切服

務。 

(五)對不適合繼續在庇護工場工作之庇護性就業者評估：經庇護工場通報

地方政府後，由職業輔導評量單位職業輔導評量員進行第一階段初

評，再由地方政府或職業輔導評量單位邀集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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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輔導評量員、庇護工場代表、社政或衛政代表、身障服務機構代表

及專家學者組成轉銜評估團隊進行第二階段評估，依評估結果提供庇

護性就業者適切轉銜服務。 

(六)庇護工場應依庇護性就業者之意願及工作能力評估結果，送地方政府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轉介至一般職場工作或經函報地方政

府逕協助庇護性就業者轉介至一般職場工作；庇護性就業者轉介至一

般職場後，如無法適應，得於6個月內返回原庇護工場，持續提供庇

護性就業服務。 

(七)庇護工場應將個案服務情形登錄全國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服務資

訊管理系統，為庇護性就業者建檔表2-1，並於庇護性就業者就業後

14日內完成表3-2B，定期登載服務紀錄表0C，庇護性就業者離職後於

14日內完成結案表登錄。 

五、補助經費申領、使用及結報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庇護工場應依地方政府規定，向地方政府研提申請計畫，經地方政府

核定補助項目及額度，依地方政府通知辦理請款及結報，地方政府並

得依預算經費編列及庇護工場營運需求，採預撥方式撥付補助經費。

但經勞發署「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補助項目不得重複申領，違反者應

予繳回。其請款及結報應備文件如下： 

1.請款時，檢附領款收據。 

2.結報時，檢附各項補助經費支出明細表、支用單據、庇護性就業

者名冊及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全民健康保險投保資

料、所進用專業或營運人員之資格證明文件。 

3.年終結報結案時，檢附成果報告，包括庇護產品或服務行銷策略

執行成果；年度財務資料，包括財務損益報表、資產負債表、每

月淨利等。 

(二)庇護工場應按地方政府核定補助項目、執行期間及預定進度執行，其

經費不得移作他用。如有特殊情況，庇護工場得詳述理由，並提具變

更計畫，報請地方政府核定後，據以辦理。 

(三)年度終了，補助經費未經使用者，應即停止使用，並予繳回；如有因

補助經費所生孳息，應併同繳回；如遇特殊情況，應報請地方政府同

意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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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庇護工場使用政府補助經費辦理採購時，應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 

(五)庇護工場對於庇護性就業者及專業或營運人員薪資，應列明實領額

度、扣繳稅款，並應負責依薪資所得扣繳辦法規定辦理所得稅扣繳。 

(六)受補助之庇護工場終止營業，2年內不得申請本計畫之補助。 

(七)庇護工場經查未依相關法令或地方政府規定妥善支用補助款，即停止

撥付補助費，並依地方政府之通知繳回該部分之補助費；情節重大

者，次年度起2年內不得申請本計畫之補助。 

六、財產管理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接受政府補助所購置之設備，超過新臺幣1萬元以上者，應列入財

產，並列冊保管，其財產歸屬於庇護工場，並由地方政府監督管理。 

(二)經費結報時須檢附財產增加單。 

(三)如終止營業，該等設備應報請地方政府同意，並製作財產移動單，優

先運用於轄區其他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之服務單位。 

(四)如庇護工場已無繼續使用該等設備之需求，為避免長期閒置而損毀，

應由地方政府調查轄區其他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單位之需要，交

付使用，惟不得擅自變賣或作為私人使用。 

七、接受政府補助之專業或營運人員進用後15日內，應將前述人員名冊報地方

政府核定。 

八、庇護工場應建立獨立之財務帳冊，並接受地方政府之訪視、督導、考核或

評鑑，必要時，得請求地方政府提供經營輔導、財務管理、產品行銷及專

業服務之協助。 

 


